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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建设奖励办法（2024草案）
第一章	总则
第一条  为了推进学校工程学和我院化学与材料学科的发展，鼓励与国内外高水平科技团队的深度合作，完善以学术成果质量、影响力与贡献度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章	奖励范围与标准
第二条  以科睿唯安公司 Web of Science（SCIE/SSCI）每年12月更新的 ESI 论文数据库为依据，凡在工程学、化学、材料学 ESI 学科相关期刊（以科睿唯安公司最新更新期刊目录为准）上发表且我院为署名单位（非第一单位）的论文，可申请 ESI 学科论文奖励，奖励形式为学科建设贡献绩点。
第三条  影响因子在30及以上的每篇论文奖励 1500绩点；影响因子在20及以上且小于30的每篇论文奖励800绩点；影响因子在10及以上且小于20的每篇论文奖励 500绩点；影响因子在8及以上且小于10的每篇论文奖励200绩点；影响因子在5及以上且小于8的每篇论文奖励100绩点。
第四条  首次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，每篇奖励500 绩点。
第五条  所涉及的论文需2024年7月1号以后见刊。
第三章	成果认定与程序
第六条  学院每年年初对ESI学科论文进行统计，需提供检索证明材料。
第七条  ESI学科论文奖励绩点由责任作者按学术贡献大小分配。
第八条  科研奖励工作接受全院师生的监督，任何个人对拟奖励的论文等持有异议的，可书面实名形式向院学术委员会提出，并提供证明材料。
第九条  经院学术委员会认定存在学术不端的论文不予奖励，并按照院学术道德规范及管理暂行办法作相应处理。
第四章	附则
第十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奖励每年实施一次，具体细则由化学化工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化学化工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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